
“智慧团建”系统团员教育评议与年度团籍

注册功能操作指引 

 

一、团员教育评议 
 

按照《新时代共青团员激励机制指导大纲（试行）》要求，

“智慧团建”系统评议激励功能结合线下“两制”工作的开展，进行

线上结果录入。原先“年度评议”菜单更名为“评议激励”，并移

至“团内激励”功能模块 

 

1、登录“智慧团建”系统 PC 端，左侧菜单点击“团内激励

-评议激励”。团支部账号登陆时可点击“年度评议”按钮，对本支

部的团员进行线上年度教育评议结果录入。 

 
 
 
 
 
 
 
 
 
 
 
 
 
 
 
 
 
 

 

2、进行年度评议结果录入时，可选择“优秀”“合格”“基

本合格”“不合格”，政治面貌为“党员”或“预备党员”的团员，还



可选择“党员/预备党员不参与评议”，评议结果为“优秀”“不合格”

的团员需备注原因。完成本支部所有应评团员教育评议结果填写

后，点击确认后即完成本支部团员本年度教育评 

议线上录入工作。 

 3、完成年度评议结果录入后，各级团组织可查看本级及

所有下级已录入结果的团员名单。团支部可勾选团员对已完成

的评议结果进行修改。各级团组织还可点击“导出”按钮，将已

完成名单导出 Excel 表格。 

 

 

二、团员年度团籍注册 

1、操作路径：团员微信端操作 

2、操作步骤 

（1）收到“12355青年之声”微信公众号团员评议结果通

知的推送消息，点击进入年度注册 



 

 （2）确认评议结果，同时需确认以下信息：发展团员编号

2017 年后必填；收入为“职业为学生无收入”的，必须填写毕

业年份，如果是非学校领域团组织，收入不允许填学生；不符合

要求的需修改资料，资料修改审核完再进行步骤（2）；确认完

以上信息再进行年度注册。本年度还针对 2019 年后入团的

团员增加“是否经少先队推优加入共青团组织”字段，供补充

完善“推优入团”情况。 

 

 



3、 各级团组织可点击“数据统计”按钮，查看 2020 年以

来，所有下级团员年度教育评议和团籍注册完成情况。可筛

选查看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的结果。 

 

4、注意事项 

（1） 2021 年 11 月，本年度“两制”工作将正式启动，

未完成本年度“两制”的团员，将无法发起组织关系转接申

请。2020 年度未完成“两制”的团员将无法进行补录，但并

不会因为 2020年度结果导致无法进行组织关系转接。 

（2）2021 年 11 月 1 日，系统会自动记录全省各级团

组织团员名单，并以此为基准，生成各组织 2021 年度应参

与评议团员名单。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该名单不会

发生变动。 

（3）“年度评议”结果仅可团支部本级进行录入。录入

时应注意优秀比例不得超过本支部应评团员总数的 30%，否

则将无法提交结果。 



（4）“年度评议”结果为“不合格”的团员，将暂缓 3-6 

个月进行年度团籍注册。暂缓期结束后，重新评议结果通过

“修改”按钮进行修改。 

 

三、团干部年度注册 

1、操作路径：团员管理 ➔ 年度评议 ➔ 团干部年度注册 

2、操作步骤 

（1）党员、预备党员团干部可选择“党员/预备党员不参

加评议”触发团干部注册功能，政治面貌为团员的团干部正

常录入教育评议结果。 

 

（2）收到“12355青年之声”微信公众号团员评议结果通

知的推送消息，点击进入团干部年度注册。请团干部重点确

认任职组织、担任职务及团干部属性等信息。如信息无误，

输入个人姓名后即可提交资料，完成团干部年度注册。 



3.  

（3）如团干部信息有误，请团组织的运营者登录广东“智

慧团建”系统，点击“团干管理”——“本组织团干”——

“编辑”按钮修改团干部信息。其中，请重点核对任职组织、

担任职务及团干部属性等信息 

 

修改提交后，团干部可以再次进入年度注册页面，确认信息

无误，输入个人姓名后即可提交资料，完成团干部年度注册。 

 

四、团干部属性判断参考标准 

1、专职团干部 



专职团干部是指在按照“三定”方案单独设置的团的组织

机构中，有正式编制(或位设置)的团干部。包括团的领导机

关内全体在编干部、从事团务工作的聘用人员；机关事业单

位中给定编制或组织发文设置专门岗位的团干部；企业及社

会组织中由行政、人事部门发文设置专门岗位的团干部。 

2、挂职团干部 

挂职团干部是指经组织选派到团组织担任相应职务的团

干部挂职团干部一般不改变干部原有行政关系、干部管理权

限有组织委任的具体团内职务，且有明确的挂职期限，并在

挂职期内不再承担原单位工作。 

3、兼职团干部 

兼职团干部是指在本职工作之外，在团组织中从事共青团

工作的团干部。兼职团干部一般不改变干部原有行政关系和

干部管理权限。学生团干部全部属于兼职团干部 

 


